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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公告

有關潛在收購的

諒解備忘錄

的進一步最新情況

本公告乃由浩澤淨水國際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自願作出。

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五月九日之自願公告（「首份自願公告」），當中，本公司宣

佈，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九日，本公司與賣方訂立不具法律約束力的諒解備忘錄，內容有關

潛在收購，以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三日之自願公告，當中，本公司提供諒

解備忘錄及潛在收購之最新情況。本公告所用詞彙與首份自願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

義。

董事會謹此進一步告知本公司股東及投資者，本公司與賣方仍在協商潛在收購相關最終協

議。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與賣方尚未就潛在收購訂立具法律約束力的協議。

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根據上市規則作出進一步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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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股東及╱或潛在投資者務請注意，潛在收購須待（其中包括）訂約方訂立最終協議

（其條款尚未落實）後，方告作實。潛在收購亦須受限於最終協議訂約方可能協定的該等條

件及該等條件獲達成，方告作實。概不保證潛在收購會否進行及於何時進行。本公司股東

及╱或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
浩澤淨水國際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兼首席執行官

肖述

香港，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三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肖述、周貫煊、譚濟濱、李紅高及王永暉；非執行董事為閻焱、何欣及

王海桐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玉成、劉子祥、包季鳴及顧久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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